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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ＳＮ／Ｔ２１１２《重大国际活动出入境检验检疫规程》分为七个部分：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第２部分：人员及交通工具；

———第３部分：人员携带物；

———第４部分：设备、器材；

———第５部分：动植物及其产品；

———第６部分：特殊物品；

———第７部分：口岸卫生监督。

本部分为ＳＮ／Ｔ２１１２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Ａ和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参加起草。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徐翮飞、卜宏磊、田晓青、霍宜亮、孙杰、于春梅、林汉廷、周俊萍。

本部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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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国际活动出入境检验检疫规程

第２部分：人员及交通工具

１　范围

ＳＮ／Ｔ２１１２的本部分规定了重大国际活动人员及交通工具的检疫对象、检疫要求、检疫查验、结果

判定及处置。

本部分适用于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在重大国际活动期间的人员及交通工具检疫查验工作。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ＳＮ／Ｔ２１１２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ＳＮ／Ｔ１１８６　入出境列车卫生检疫查验规程

ＳＮ／Ｔ１１９２　入出境船舶卫生检疫查验规程

ＳＮ／Ｔ１３０８　出入境船舶检验检疫查验规程

ＳＮ／Ｔ１３４１　入出境汽车及其他车辆卫生检疫查验规程

ＳＮ／Ｔ１４３２　入出境列车医学媒介生物监测规程

ＳＮ／Ｔ１４５７　入境航空器电讯检疫规程

ＳＮ／Ｔ１４８０　入出境航空器卫生检疫查验规程

ＳＮ／Ｔ１５５３　入出境航空器医学媒介生物监测规程

ＳＮ／Ｔ１５６０　入出境船舶医学媒介生物监测规程

ＳＮ／Ｔ２１１２．１　重大国际活动检验检疫规程　第１部分：通用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ＳＮ／Ｔ２１１２．１、ＳＮ／Ｔ１１８６、ＳＮ／Ｔ１３０８、ＳＮ／Ｔ１３４１、ＳＮ／Ｔ１４３２、ＳＮ／Ｔ１４５７、ＳＮ／Ｔ１４８０、

ＳＮ／Ｔ１５５３、ＳＮ／Ｔ１５６０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ＳＮ／Ｔ２１１２的本部分。

３．１

人员　狆犲狉狊狅狀

来我国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相关人员及相关交通工具员工。其范围应由举办重大国际活动的主办

方（承办方）予以确认。

３．２

交通工具　狏犲犺犻犮犾犲

重大国际活动服务的入出境交通运输工具，包括具有交通工具功能的军事装备。主要包括：航空

器、船舶、列车、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３．３

禁止入境疾病　狀狅犲狀狋狉狔犱犻狊犲犪狊犲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实施细则》规定的五种禁止入境疾病。包括：艾滋病、性病、麻风

病、精神病、开放性肺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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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可疑病例　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犮犪狊犲

具有下列一种或多种症状和（或）体征的人员，包括：发热、咳嗽、恶心、呕吐、腹泻、头痛、肌肉痛、关

节痛、面色潮红、皮疹、黄疸、不正常的、淋巴结（腺）肿大等。

３．５

疑似病例　狊狌狊狆犲犮狋犲犱犮犪狊犲

检疫人员对口岸发现的可疑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检查、快速检测等医学排查措施后，判定

为疑似患有某种传染病，需要转送指定医院进行进一步排查诊治的人员。

４　检疫对象

３．１和３．２中确定的来我国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人员及交通工具。

５　检疫要求

５．１　通用要求

按照ＳＮ／Ｔ２１１２．１的要求执行。

５．２　人员的检疫要求

５．２．１　对人员有特殊礼遇要求的重大国际活动的主办方（承办方）应提前向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提出申请，检验检疫机构应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批文提供礼遇待遇。

５．２．２　入出境人员应当按照检疫要求主动申报，即：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呕吐、腹泻等症状；患有传

染性疾病和精神病；携带特殊物品（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血液制品），骸骨、放射性物质等

的出入境人员，在入境时要主动向检疫医师申报。

５．２．３　来自黄热病受染地区的人员应出示有效的黄热病预防接种证书。

５．２．４　在下列紧急情况下，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公告，实行检疫健康书面申报制度，

要求出入境人员填报《出／入境人员检疫健康申明卡》：

———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针对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布临时或长期建议的；

———境外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评估属于传入

高风险等级的；

———境内发生重大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能造成国际间传播的。

５．２．５　从非口岸区域入境的军事人员的健康申报和接种证书的查验由检验检疫部门和军方协商办理。

５．３　交通工具的检疫要求

５．３．１　飞机的检疫要求

５．３．１．１　飞机的经营人或代理人应提前按照检验检疫机构要求办理预报手续，有特殊礼遇要求的专机

应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批文给予提供礼遇待遇。

５．３．１．２　在飞行过程中如发现传染病人、可疑传染病人、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旅客，或是

发现发热、咳嗽、呕吐、腹泻、呼吸困难的旅客时，机长应当通过机场管理部门报告检验检疫机构。

运载动物的飞机在飞行过程中出现动物突发疾病或反常死亡的，机长应当立即报告检验检疫机构。

５．３．１．３　飞机应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地点接受检疫。机长或代理人应提供相关单证，报告航行中发

生的卫生问题或动物卫生问题。

５．３．１．４　来自黄热病传染病受染地区的航空器，应当出示有效的灭蚊证书。

５．３．２　船舶的检疫要求

５．３．２．１　船舶经营人或代理人应提前按检验检疫机构要求预报，有特殊礼遇要求的要根据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检疫总局的批文给予提供礼遇待遇。

５．３．２．２　船舶应持有有效的卫生控制／免予卫生控制证书；运载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还应持有相应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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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工具检疫证书。

５．３．２．３　船舶应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地点接受检疫。船长或其代理人应按照检验检疫机构要求提

供相关单证。根据主办方要求，除航海健康申报书外，可免予有关单证的申报。

５．３．３　列车、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的检疫要求

５．３．３．１　列车、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代理人或车站应按照检验检疫机构要求进行预报，提供重大活动

审批机构出具的礼遇要求或特殊检疫要求文件。

５．３．３．２　列车、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应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地点接受检疫。

５．３．３．３　列车、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负责人应申报航行中的卫生问题，提交司乘人员名单，货物清单。

有双边协定的，应提交《入／出境列车除鼠证书》。

装载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还应按照检验检疫机构要求提供相关单证，报告运输途中的动物卫生问题。

６　检疫查验

６．１　人员的检疫查验按照附录Ａ的要求执行。

６．２　交通工具的检疫查验按照附录Ｂ的要求执行。

７　结果判定与处置

７．１　人员检疫查验的结果判定及处置按照附录Ａ的要求执行。

７．２　交通工具检疫查验的结果判定及处置按照附录Ｂ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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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人员的检疫查验、结果判定及处置

犃．１　检疫查验

犃．１．１　健康申报

检验检疫机构应在出入境通道适合的位置设置检疫查验台，接受出入境人员的主动申报；实行书面

申报时，可接受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团队进行集体申报。

犃．１．２　体温监测

———在检验检疫区域内适合的位置，设置红外体温检测仪，确保对所有出入境人员进行体温监测；

———对体温监测大于等于３７．５℃的出入境人员，检疫医师应使用水银体温计进行复测。

犃．１．３　医学巡查

———检疫医师在口岸检验检疫区域内对出入境人员实施医学巡查，诊察出入境人员是否有发热、咳

嗽、呕吐、呼吸困难等症状、体征，不能排除受染嫌疑的，应进行医学排查；

———重大国际活动举办方有指定医疗机构的，由指定医疗机构进行医学排查。

犃．１．４　医学排查

犃．１．４．１　排查对象

对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出入境人员中的可疑病例进行医学排查。

犃．１．４．２　排查方法

犃．１．４．２．１　流行病学调查

———按照《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表》的内容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做初步

判断。《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表》格式见表Ａ．１；

———不能排除传染病，需要进一步排查的，由检疫医师或指定医疗机构的医师进行医学检查，并填

写《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医学排查记录表》。《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医学排查记录表》格式见表

Ａ．２。

犃．１．４．２．２　样品采集

———根据排查需要并征得可疑患病人员的同意，在填写《采样知情同意书》后采集有关样品。样品

采集应由具备专业资质的人员在专用场所实施。《采样知情同意书》格式见表Ａ．３；

———适用于快速检测的样品，可在具备条件的口岸进行快速检测；不具备检测能力的，送专业实验

室检测。

犃．１．４．２．３　实验室检测

根据送样要求进行相关的实验室项目检测。

犃．１．４．２．４　胸部犡光检查

有呼吸道症状，怀疑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禽流感、肺结核的，可进行Ｘ光检查。

Ａ．１．４．２．２～Ａ．１．４．２．４所列的排查方法，如果重大国际活动的主办方（承办方）有专用医疗机构

的或者不适于在口岸进行的，可直接移交医疗机构实施，检验检疫机构应及时追踪相关信息。

犃．１．４．３　填写记录

填写《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表》和《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医学排查记录表》，归档。保

存时间为３年。

犃．２　结果判定与处置

犃．２．１　排除传染病染疫嫌疑的处置

登记可疑病例个人信息，给予健康建议，发放《就诊方便卡》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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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２　疑似病例的处置

将疑似病例转送至指定医院进行进一步诊疗，重大国际活动设有专门医疗机构的，应移交该医疗机

构处置。同时对可疑病例可能污染的区域、物品等实施消毒、除虫、除鼠等卫生处理措施。

转送医疗机构的疑似病例，检疫人员应填写《口岸传染病疑似病例转诊单》，具体格式见表Ａ．４。

犃．２．３　对密切接触者的处置

对疑似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发放《就诊方便卡》／《健康建议》及有关疾病的宣传资料，并收集联系信

息，由重大国际活动主办方（承办方）协同地方卫生部门进行公共卫生观察。

犃．２．４　入境人员患有禁止入境疾病的处置

犃．２．４．１　现场处置

对发现或申报患有禁止入境疾病的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人员应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的

规定处置，其中患有开放性肺结核和发作期精神病的人员，应立即将其移送指定医院治疗，或者在确保

不会造成公共健康威胁的情况下，允许其返回治疗。对主动申报的，检疫人员应填写《申报患有精神病、

传染性疾病人员登记表》，具体格式见表Ａ．５。

犃．２．４．２　信息报告

检验检疫机构应及时将患有禁止入境疾病人员的有关信息，上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并通

报患者在我国期间将停留城市所属的检验检疫机构。各相关检验检疫机构应及时向当地卫生部门通报

病患的有关情况，并要配合当地卫生部门做好入境后的监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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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　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流行病学调查表

一、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国籍／地区： 　职业： 　出／入境时间：

车（船）次／航班号 　车厢（牌）号 　座（铺）位号

护照／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工作单位：

现居住地： 省 市 县（区） 乡（街道） 村

个案发现渠道：测温发现□　交通工具负责人申报□　医学巡查发现□　个人申报□　疫情通报□

二、临床表现　　腋下体温测量 ℃　发病时间： 年 月 日

Ａ．畏寒　　　　有　□　　无　□　　不详　□　Ｂ．呼吸困难　　有　□　　无　□　　不详　□

Ｃ．咳嗽 有　□ 无　□ 不详　□ Ｄ．咳血 有　□ 无　□ 不详　□

Ｅ．胸痛 有　□ 无　□ 不详　□ Ｆ．呕吐 有　□ 无　□ 不详　□

Ｇ．腹泻 有　□ 无　□ 不详　□ Ｈ．腹痛 有　□ 无　□ 不详　□

Ｉ．头痛 有　□ 无　□ 不详　□ Ｊ．肌肉痛 有　□ 无　□ 不详　□

Ｋ．关节痛 有　□ 无　□ 不详　□ Ｌ．眼眶痛 有　□ 无　□ 不详　□

Ｍ．面色潮红 有　□ 无　□ 不详　□ Ｎ．皮疹 有　□ 无　□ 不详　□

Ｏ．黄疸 有　□ 无　□ 不详　□ Ｐ．淤血（淤斑） 有　□ 无　□ 不详　□

Ｑ．淋巴结肿大 有　□ 无　□ 不详　□ Ｒ．盗汗 有　□ 无　□ 不详　□

Ｓ．颈项强直 有　□ 无　□ 不详　□

其他特异性症状

三、流行病学因素调查

１．发病前４周内旅行史，以及所来自国家／地区是否流行同类症状的疾病：

　　

　　２．发病前２周内是否接触过类似症状的病人：有□　无□　不详□

　　如果有，填写类似症状病人情况表

病人姓名 发病时间 临床诊断 与本人关系 最后接触时间 接触方式 接触频率 接触地点

　　填表说明：与本人关系：（１）家庭成员（２）同事（３）社会交往（４）共用交通工具（５）其他。

接触方式：（１）与病人同进餐（２）与病人同处一室（３）与病人同一病区（４）与病人共用食具、茶具、毛巾、玩具等（５）接

触病人分泌物、排泄物等（６）诊治、护理（７）探视病人（８）其他接触。

接触频率：（１）经常（２）有时（３）偶尔。

接触地点：（１）家（２）工作单位（３）学校（４）集体宿舍（５）医院（６）室内公共场所（７）其他。

　　３．有无怀孕？

　　４．有无晕机（车、船）史？

　　５．近期有无用药？

如果有，用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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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既往有无传染病病史？

如果有，具体情况

　　７．是否曾住院诊断？是□　否□　如果是，诊断结果

　　８．是否从事动物饲养、宰杀、捕捉或标本制作工作？是□　否□

如果是，具体情况

　　９．是否为从事病原生物学研究或医务工作？是□　否□　

　　１０．有无蚊虫叮咬史？

　　１１．近期有无输血献血？

如果有，具体情况

　　１２．其他相关因素调查：

　　

四、初步判断及病例处理意见

建议：

（　　）１．排除传染病可能，放行。

（　　）２．按照呼吸道传播途径传染病进行排查和处置。

（　　）３．按照消化道传播途径传染病进行排查和处置。

（　　）４．按照蚊类传播途径传染病进行排查和处置。

（　　）５．按照其他途径（ ）传播传染病进行排查和处置。

（　　）６．其他 。

流调人员签名： 日期：

７

犛犖／犜２１１２．２—２００８



表犃．２　口岸传染病可疑病例医学排查记录表

一、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证件类型 　号码

二、病人主述

三、医学检查

体温 ℃　　脉搏 次／分

呼吸 次／分　 血压 ／ ｍｍＨｇ

其他：

检疫人员签名： 日期

四、实验室检查

（一）血常规检查结果：

检疫人员签名： 日期

（二）快速试剂检测结果：

检疫人员签名： 日期

（三）Ｘ光检查

检疫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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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初步诊断意见及病例处理意见

检疫人员签名： 日期

六、如果送医院，专用救护车接病人时间

医院最终诊断结果：

核实人员签名： 日期

七、如果确诊为传染病病例，密切接触者追踪情况

负责人员签名： 日期

八、消毒处理情况

负责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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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３　采样知情同意书

旅客您好：

由于您／您的被监护人／您的同伴出现了以下一种或多种的症状：发热、咳嗽、呕吐、腹泻、肌肉痛等，

检疫人员怀疑您／您的被监护人可能感染了某种传染病。为了保护您／您的被监护人及他人的身体健

康，检疫人员需要从您／您的被监护人身上采集血液等样本进行实验室检测，以排查某些传染病。

如果您阅读、理解了以上内容，并愿意配合采样工作，请在下方签名以表示同意。

谢谢您的合作！

姓名：

日期：

犐狀犳狅狉犿犲犱犮狅狀狊犲狀狋犳狅狉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Ｄｅａｒｐａｓｓｅｎｇｅｒ：

Ｂｅｃａｕｓｅｙｏｕ／ｙｏｕｒｗａｒｄ／ｙｏｕｒ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ｒｈａｖｅｏｎｅｏｒｍｏｒｅ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ｅｖｅｒ，ｃｏｕｇｈ，

ｖｏｍｉｔ，ｄｉａｒｒｈｅａ，ｍｙａｌｇｉａａｎｄｓｏｏｎ，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ｄｏｕｂｔｔｈａｔｙｏｕ／ｙｏｕｒｗａｒｄｍａｙｂｅｉｎｆ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ｋｉｎｄｏｆ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ｄｉｓｅａｓｅ．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ｔｅｃｔｙｏｕｒ／ｙｏｕｒｗａｒｄ’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ｈｅａｌｔｈ，ｑｕａｒ

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ｎｅｅｄｔｏｔａｋｅｂｌｏｏｄｏｒｏｔｈｅｒｓａｍｐ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ｌａｂｔｅｓｔｓ．

Ｉｆｙｏｕ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ｗｏｕｌｄｌｉｋｅｔｏ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ｗｉｔｈｑｕａｒａｎｔｉｎ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ｉｎｓａｍ

ｐｌｉｎｇ，ｐｌｅａｓｅｓｉｇｎｂｅｌｏｗ．

Ｔｈａｎｋｙｏｕｆｏｒｙｏｕｒ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Ｎａｍｅ：

Ｄ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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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４　口岸传染病疑似病例转诊单

病例姓名 性　别 国　籍 护照号码

交通工具名称／航班号 　入／出境日期

检疫医师（签字） 　 电话

救护车号 离开时间 拟送医院

救护车医师（签字） 电话

接收医院名称 接诊医师（签字）

诊断结果及处理意见

主检医师（签字） 　电话 　日期

　　注：请病人接收医院做出诊断及处理意见后立即将此单传真至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便做好疫情后续

管理工作。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本转诊单一式两联，一份由检验检疫机构保存，另一联请救护车医师交给接收医院接诊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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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５　申报患有精神病、传染性疾病人员登记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国籍／地区： 　职业： 　入境时间：

车（船）次／航班号 　护照／证件号码

联系电话： 　所患疾病：

来华目的：

在我国境内将在哪些城市停留：

预定返程日期：

申报患有开放性肺结核和发作期精神病的入境人员处理情况（包括移送医院治疗和追踪调查的情况）：

　　１．上述信息已通报给哪些相关部门？其联系人和联系电话？

　　２．上述信息已通报哪些相关检验检疫局？

　　３．其他情况：

　　登记人（签名）： 　负责人（签名）： 　登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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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交通工具检疫查验、结果判定及处置

犅．１　航空器检疫查验、结果判定及处置

犅．１．１　登机检疫

犅．１．１．１　航行途中未发生可疑传染病事件的，应在旅客下机后再登机对航空器实施查验工作。

犅．１．１．２　在航行途中发生传染病、疑似传染病、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旅客，或是发现有

呕吐、腹泻、发热等症状的旅客时，以及装载动植物的飞机，检验检疫人员应首先登机检疫。

犅．１．１．３　登机检疫的具体要求遵照ＳＮ／Ｔ１４８０中的有关要求执行。飞机的医学媒介生物监测按照

ＳＮ／Ｔ１５５３中的有关要求执行。运载动植物的飞机检疫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犅．１．２　结果判定

结果判定遵照ＳＮ／Ｔ１４８０中的有关要求执行。

犅．１．３　处置

犅．１．３．１　染疫航空器的处置按照ＳＮ／Ｔ１４８０中的有关要求执行。

犅．１．３．２　染疫嫌疑航空器的处置按照ＳＮ／Ｔ１４８０中的有关要求执行。

犅．１．３．３　非染疫航空器的处置按照ＳＮ／Ｔ１４８０中的有关要求执行；对于来自黄热病受染地区的航空

器，如无法提供有效的灭蚊证书，并且在航空器上发现活蚊，检验检疫机构应对航空器实施灭蚊处理。

犅．１．３．４　装载动植物的飞机应根据所装载动植物的种类以及来自疫区情况实施除害处理。

犅．１．４　电讯检疫

符合ＳＮ／Ｔ１４５７的有关要求的，可实施电讯卫生检疫。电讯检疫的具体要求遵照ＳＮ／Ｔ１４５７的

有关要求执行。

犅．１．５　军用航空器检疫

参与同一次活动的军用航空器可实施一次性电讯检疫审批，检验检疫机构对其移下垃圾、废弃物以

及装卸可能携带病媒昆虫的货物实施必要的卫生监管，或交由军队卫生部门实施监管。在境内停留期

间发生的卫生问题由军队有关部门和检验检疫部门协商解决。

犅．２　船舶检疫查验、结果判定及处置

犅．２．１　检疫查验

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船舶一般应实施电讯检疫，电讯检疫的要求按照ＳＮ／Ｔ１１９２中的有关要求

执行。

实施非电讯检疫方式的，遵照ＳＮ／Ｔ１３０８中的有关要求执行。

船舶的医学媒介生物监测按照ＳＮ／Ｔ１５６０中的有关要求执行。

船舶自带的来自疫区的食品或动植物产品，在我国境内期间应给与封舱或销毁处理。

犅．２．２　结果判定

实施非电讯检疫方式的，结果判定按照ＳＮ／Ｔ１３０８中的有关要求执行。

犅．２．３　处置

实施非电讯检疫方式的，处置按照ＳＮ／Ｔ１３０８中的有关要求执行。对于无有效卫生控制／免予卫

生控制证书的，应要求其重新办理。

犅．２．４　军用舰艇检疫

军用舰艇检疫参照Ｂ．１．５的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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犅．３　列车、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检疫查验、结果判定及处置

列车、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的检疫查验、结果判定及处置按照ＳＮ／Ｔ１１８６中的有关要求执行。列

车的医学媒介生物监测按照ＳＮ／Ｔ１４３２中的有关要求执行。

运载动植物的列车、汽车等其他交通工具按照装载物种类采取相应的检疫措施，必要时实施除害

处理。

参加重大国际活动的汽车可集体申报，一次检疫放行。具体操作按照ＳＮ／Ｔ１３４１中的有关要求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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